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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广西壮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认定
相关证明材料清单

一、申请人符合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中

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广西

壮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认定参考目录（2023年）的通知》（桂人

社发〔2023〕87号）的相关凭证，包括：获奖证书、任职证明、

入选证明及课题、项目已通过结题验收证明等。

二、在我区工作的有关凭证。申请人全职在广西所属企事业

单位工作的，需提供申请人与工作单位签订的符合国家规定的劳

动聘用合同（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的需提供工作协议及返聘手

续）、任职证明。申请人通过柔性方式引进的，需提供申请人与

我区相关用人单位签订的服务协议等证明。

三、廉政意见。申请人所在单位根据管理权限出具申请人廉

政意见。申请人为自治区管理干部的，可先不提供，由自治区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协调办理。无法出具廉政意见的，由用人单位

出具不存在因违纪违法、违反学术道德和职业道德受到有关方面

处理或处分情形的证明。

四、与《申请书》内容对应的证明材料。包括：近五年来主

要完成或在研的科研项目、发表的主要论文、出版的主要著作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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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得的授权发明专利，获得的学术奖励，获得的省部级以上荣誉

称号。上述证明材料需与《申请书》所填内容一一对应。请勿提

供涉密文件和材料，如有相关情况，可提供所在单位情况说明并

加盖公章。


